
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和《国务院

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格式>的通知》(国办公开办函〔2021〕

30 号)要求,现发布《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本报告统计数据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报告的全文电子版可在灵武市人民政府门户网下载。

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联系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灵武市灵州大道 65 号，电话/

传真：0951—4021164，电子邮箱：lwsscjgj@163.com）。

一、总体情况

（一）主动公开情况。在政府门户网站公示部门文件 9 条、

食品药品安全抽检领域 11 条、产品质量监管领域 15 条、消费者

权益保护 9 条、规划计划 3 条、财政预决算及三公经费 3 条、行

政处罚决定书 105 条、重点工作 11 条、公示公告 2 条、信息公

开指南 1 条、机构职责和领导分工 3 条。

（二）依申请公开情况。2021 年,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件,受理有关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行政复议案件 0 件,行政诉讼

案件 0 件。未发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

行信息公开而提起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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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信息管理情况。一是全面梳理《灵武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政务公开基本目录》，确定市场监管领域主动公开一级事

项 5 项，二级事项 23 项。二是按照媒体信息发布三审三校制度、

全区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政务信息发布规程以及政府信息公

文公开属性标识的有关规定，对在政府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

上发布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核，切实做到表述准确、数据详实、格

式规范，并做好信息发布审批记录。

（四）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情况。一是有效管理“灵武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灵武市场监管”官方微博，在

疫情防控、传统节日、“3.15”等重要时间节点以微博、微信等

网络平台为重点，发布微博、微信公众号 340 条，特别是充分利

用“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服务号）每月 4 次的

更新机会，正面宣传引导，畅通信息沟通渠道。二是积极回应消

费者新期待。专项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价格收费、食品药品、特

种设备、产品质量、商标侵权等乱点乱象，强化市场监管领域假

冒伪劣、无照经营、非法网络交易、侵犯知识产权、虚假广告等

违法行为打击力度，查处各类违法案件 215 起。受理 12345 市长

服务热线 432 件、信访 10 件、微博投诉 10 条，及时安排调解，

全部予以办结。灵武市消费维权人民调解委员会和 6 个市场监管

所消费维权人民调解室全年共受理处置消费投诉、举报电话 492

件，其中投诉 387 件，举报 105 件。三是在灵武市人民医开展了

以“安全乘梯、幸福随行”为主题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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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安全事故模拟应急救援演练观摩会，有效提高了电梯使用单

位的主体责任意识和应急处突能力，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

财产安全，拉近了与群众之间的距离，取得了显著效果。

（五）监督保障情况。一是根据人员调动情况及时调整政务

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架构，细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部门。二

是召开党组会议，进一步明确责任,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序、

责任落实到位。要求紧紧围绕重大决策、重点工作和社会热点,

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切实做到应公

开尽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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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第二十条第（一）项

信息内容 本年制发件数 本年废止件数 现行有效件数

规章 0 0 0

行政规范性文件 0 0 0

第二十条第（五）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许可 0

第二十条第（六）项

信息内容 本年处理决定数量

行政处罚 98

行政强制 7

第二十条第（八）项

信息内容 本年收费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事业性收费 0



- 5 -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情况

（本列数据的勾稽关系为：第一项加第二项之和，等于第三

项加第四项之和）

申请人情况

自然

人

法人或其他组织

总计商业

企业

科研

机构

社会

公益

组织

法律

服务

机构

其他

一、本年新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二、上年结转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 0 0 0 0 0 0 0

三、本年

度办理

结果

（一）予以公开 0 0 0 0 0 0 0
（二）部分公开（区分处理的，只计这一情形，不

计其他情形）
0 0 0 0 0 0 0

（三）不予

公开

1.属于国家秘密 0 0 0 0 0 0 0
2.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公开 0 0 0 0 0 0 0
3.危及“三安全一稳定” 0 0 0 0 0 0 0
4.保护第三方合法权益 0 0 0 0 0 0 0
5.属于三类内部事务信息 0 0 0 0 0 0 0
6.属于四类过程性信息 0 0 0 0 0 0 0
7.属于行政执法案卷 0 0 0 0 0 0 0
8.属于行政查询事项 0 0 0 0 0 0 0

（四）无法

提供

1.本机关不掌握相关政府信息 0 0 0 0 0 0 0
2.没有现成信息需要另行制作 0 0 0 0 0 0 0
3.补正后申请内容仍不明确 0 0 0 0 0 0 0

（五）不予

处理

1.信访举报投诉类申请 0 0 0 0 0 0 0
2.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3.要求提供公开出版物 0 0 0 0 0 0 0
4.无正当理由大量反复申请 0 0 0 0 0 0 0
5.要求行政机关确认或重新出具已获取

信息
0 0 0 0 0 0 0

（六）其他

处理

1.申请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补正、行政机

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0 0 0 0 0 0 0

2.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纳费

用、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

申请

0 0 0 0 0 0 0

3.其他 0 0 0 0 0 0 0
（七）总计 0 0 0 0 0 0 0

四、结转下年度继续办理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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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情况

行政复议 行政诉讼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未经复议直接起诉 复议后起诉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结果

维持

结果

纠正

其他

结果

尚未

审结
总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2021年,灵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着力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信息公开时

间节点把握不准,部分信息公开不及时,未能全部按照时间节点

公开。二是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还不够全面,在“应公开尽公开”

上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对重要政策文件公开不够全面，

政策解读力度不够大。三是主动公开的内容还需进一步规范,公

开量、公开面、公开形式、公开深度等方面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

求，对公众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关注、回应不够。四是信息审

核不够严谨,存在错别字等公开错误。

针对上述问题,我局将认真对照问题清单，把握政策文件，

认真贯彻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实效，在今后工作中将采取以下措施予以改进：一是认真落实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求,进一步健全信息公开机制,优化信息公

开服务,强化公开指导,提升信息公开工作质效。二是对公众不了

解情况、存在模糊认识的,主动发布权威信息,解疑释惑,澄清事

实，细化公开内容,务求公开实效，提升公开质量。三是扎实推

进互动交流,多借鉴学习先进经验,同时加强政务公开培训,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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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科室传达政务公开相关政策、工作流程、公开属性等规定,

督促各科室提高政务公开工作意识,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工作。四

是严格落实政府信息公开“三审三校”制度，加大政府信息公开

审核力度，确保公开发布信息无涉密内容及敏感信息,促进我局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本机关2021年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未收取信息处理

费。


